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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气象人员培训机构符合性审核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民用航空气象人员培训管理，根据《中国民

用航空气象工作规则》和《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管理规则》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民用航空气象人员培训机构（以下简

称气象培训机构）的符合性审核以及持续符合性的管理。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气象培训机构是指承担民用航空气象

人员执照申请和注册培训任务的相关单位。 

第四条 气象培训机构按专业分为以下类别： 

（一） 民用航空气象观测； 

（二） 民用航空气象预报； 

（三） 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系统设备保障； 

（四） 民用航空气象雷达设备保障； 

（五） 民用航空气象信息系统设备保障。 

 

第二章 气象培训机构的条件 

第五条 气象培训机构应当具有能够承担培训任务的专兼职

教员，并符合以下条件： 

（一） 从事理论和技能培训的教员应当具有 2年以上相应



专业的培训工作经历。 

（二）从事理论培训的教员应当具有相应专业的中级及以

上技术职称。 

（三）从事技能培训的教员应当具有相应专业的初级及以

上技术职称或具有持照 2年以上的岗位工作经历。 

第六条 气象培训机构应当具有符合相应专业的民用航空气

象人员培训大纲的教材。 

第七条 承担理论培训的气象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与其培训能

力相符的设备设施，并符合以下条件： 

（一） 具备支持培训的固定场所或在线培训条件。 

（二） 用于理论教学的教室应当配备相应的教学用具和教

学所需的演示设备，这些用具和设备应当满足相应的培训要求。 

第八条 承担技能培训的气象培训机构应当具备与具体培训

类别要求相符合的培训设备设施，并符合以下不同培训类别的

条件： 

（一） 气象观测 

可以支持下列培训内容的设备设施：航空气象要素的观测

与记录，民用航空气象观测仪器使用与简单维护，机场天气报

告的编写、发布和检索，民用航空气象观测年月总簿的编制，

各种备份或应急设备的使用，对复杂天气情况下的气象观测工

作程序演练以及应急程序演练。 

（二） 气象预报 



可以支持下列培训内容的设备设施：常规气象资料的分析

和使用，各种气象报文的编写、发布以及检索，重要天气预告

图的检索，航空天气预报、情报和警报的制作发布，卫星资料

接收处理系统的操作和使用，气象雷达的操作和使用，日常气

象服务，重要天气情况下工作程序演练以及应急程序演练。 

（三） 自动气象观测系统 

可以支持下列培训内容的设备设施：自动气象观测设备的

基本维护，自动观测主机的系统参数配置、网络、各传感器的

设置和修改，各用户终端的安装和维护，自动气象观测系统（自

动气象站）的操作以及故障的检查和判断，自动气象观测系统

（自动气象站）的各仪器的校准、故障检查、以及重要板块及

组件的更换，自动气象观测系统（自动气象站）的安装和调试，

以及自动观测系统设备保障的日常工作和应急程序演练。 

（四） 气象雷达 

可以支持下列培训内容的设备设施：雷达的开关机，雷达

的参数设置，雷达系统性能的软硬件调整，雷达系统电缆、波

导和主要部件的拆装，零备件的检测，各计算机软硬件的安装、

配置和故障排除，雷达角度的标定，雷达使用条件的认识，利

用各终端计算机进行雷达操控，制作雷达有关产品并进行显示，

计算机雷达监视，雷达系统的保护模式和实现方式的认识，以

及气象雷达设备保障的日常工作和应急程序演练。 

（五） 气象信息系统 



可以支持下列培训内容的设备设施：系统基本命令的操作，

网络管理基本命令的操作，数据库服务器的启动，关闭以及基

本结构化查询语言的操作，数据库应用和通信子系统命令的操

作，数据库预报业务平台的基本操作，气象信息系统的应急操

作，相关子系统的操作以及系统和相关子系统的安装、升级、

配置以及故障排除，路由器、交换机以及防火墙等网络设备的

配置，实际组网，网络故障排除，数据库服务器的安装和升级，

中间件产品的安装、配置，以及气象信息系统设备保障的日常

工作和应急程序演练。 

第九条 气象培训机构应当具有与民用航空气象人员培训相

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 具有健全的培训管理制度，该制度应至少包括学员

管理、教员管理、教学管理、教材管理、考试考核管理、培训

质量管理、培训设备设施管理、培训档案管理。其中培训质量

管理应包括：培训筹划、培训过程管理、培训效果评估以及改

进措施。 

（二） 应制定教学计划，并报所在地区管理局备案。教学

计划内容包括培训项目、培训规模、招收学员条件、培训教员、

教学时数等。该教学计划可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进行修订，气象

培训机构需对修订人员、时间、内容和理由等做详细记录。 

（三） 应具备状态良好可用的档案室以保存培训记录。培

训记录应当保存至学员完成培训后至少 3 年。培训记录应至少



包括如下内容:  

（1）培训班名称、起止日期； 

（2）培训班学时、教员； 

（3）考勤记录； 

（4）考试试卷以及考试分数记录； 

（5）合格者证书电子版或复印件； 

（6）违规处罚记录。 

第十条 气象培训机构所承担的培训应当按照培训质量管理

体系进行管理，包括培训筹划、培训过程管理、培训效果评估

以及提出改进措施，并保证整个培训过程符合本办法的各项条

件。 

第十一条 气象培训机构应在每年年底向所在地区管理局

报告下一年度的培训计划和本年度的培训情况。 

 

第三章 气象培训机构符合性审核 

第十二条 拟承担民用航空气象人员执照申请和注册培训

任务的气象培训机构可以按专业申请一个培训类别的符合性审

核或同时申请多个培训类别的符合性审核。 

第十三条 申请气象培训机构符合性审核的单位应当向民

航局气象主管部门提交下列与申请类别相关的材料： 

（一） 本办法附件《民用航空气象人员培训机构符合性审

核申请书》和符合性说明； 



（二） 培训管理手册，内容至少包括：手册的编写、修订

及评审记录，健全的培训管理制度，培训过程中使用的表格样

件； 

（三） 与具体培训类别有关的教员清单和资格说明； 

（四） 与具体培训类别有关的培训设备设施说明。 

第十四条 申请符合性审核应当提供真实有效的申请材料，

对故意隐瞒有关情况和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单位，从发现之日

起 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 

第十五条 民航局气象主管部门收到完整的申请材料后，组

织开展气象培训机构符合性现场审核工作。 

第十六条 现场审核方式包括查阅资料、听取报告以及现场

检查核实等。 

第十七条 民航局气象主管部门在现场审核后，根据审核结

论以书面形式通知培训机构是否通过符合性审核。 

 

第四章 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地区管理局对所辖区域内的气象培训机构实施

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方式包括：年度报告审查；现场监督；对

培训过程及结果进行抽查；组织专家评议；向培训对象征求意

见等。 

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地区管理局可以对气象培训

机构提出整改要求，情节严重的，报民航局气象主管部门变更



符合性审核意见： 

（一）气象培训机构开展审核类别之外的培训； 

（二）气象培训机构未按照管理制度开展培训； 

    （三）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 

民用航空气象人员培训机构符合性审核申请书 
 

 

1. 申请单位名称                                                

 

2. 单位通讯地址                                                

 

3. 申请性质 

（1）初次申请 

（2）增加培训项目或专业 

（3）改变地点或设施 

（4）改变机构名称 

（5）其它 

4. 申请培训类别  

民用航空气象观测培训 

民用航空气象预报培训               

民用航空自动气象观测系统设备保障培训 

民用航空气象雷达设备保障培训 

民用航空气象信息系统设备保障培训 

 

5. 培训机构负责人 

 

姓名                                     职务                                             

 

签名（盖章）                                    日期                                             

 

 

 


